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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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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十八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17(b) 

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安道尔、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

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柬埔寨境内的人权情况 
 
 

 大会， 

 回顾其 2002 年 12 月 18 日第 57/225 号和第 57/228 A 号决议、2003 年 5 月

13 日第 57/228 B 号决议和人权委员会 2003 年 4 月 25 日第 2003/79 号决议
1
 以

及以往各项有关决议， 

 又回顾人权委员会在其第2003/79号决议中要求向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报告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协助柬埔寨政府和人民方面所起的作用和所

获的成果并继续在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上审议柬埔寨境内的人权情况， 

 确认柬埔寨的惨痛历史要求根据 1991 年 10 月 23 日在巴黎签署的《柬埔寨

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
2
 的规定采取特别措施，以保证柬埔寨全体人民的人权

得到保护，过去的政策和做法不致重演， 

 
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3 年，补编第 3号》（E/2003/23），第二章。A节。 

 
2
 A/46/608-S/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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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联合国的支持和同联合国的合作 
 

 1. 请秘书长通过其柬埔寨境内人权情况特别代表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驻柬埔寨办事处合作，协助柬埔寨政府确保柬埔寨境内全体人民的人权得到

保护，确保有足够的资源使办事处的业务班子能够继续运作，并使特别代表能够

继续迅速执行任务； 

 2. 欢迎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协助柬埔寨政府和

人民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所起作用和所获成果的报告、
3
 秘书长柬埔寨境内人权

情况特别代表的报告
4
 以及利用联合国柬埔寨人权教育方案信托基金资助办事

处的活动方案，并请国际社会考虑向信托基金提供捐助； 

 3. 鼓励柬埔寨政府继续同办事处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合作，共同努力促进人

权和充分履行其根据国际人权条约和文书承担的义务； 

  二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赞扬非政府组织在柬埔寨境内，特别是在人权教育和培训以及建立民间社会

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并鼓励柬埔寨政府继续确保这些人权组织及其成员受到保

护和继续同他们密切协作； 

三 

行政、立法和司法改革 

 

 1. 欢迎柬埔寨政府在总的自由与和平的气氛中和改进各政党使用公共媒

体的情况下于 2003 年 7 月举行全国选举所取得的进展，并敦促柬埔寨政府全力

调查恐吓、暴力、凶杀和收买选票等事件，起诉应负责任者，加强执法能力和全

国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性，以及在现有改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民主化进程； 

 2. 关切地注意到由于腐败、行政部门干预司法独立等原因，法治和司法运

作继续存在问题，并敦促政府作为优先事项，加速实施法律和司法改革，包括不

再迟延地 后通过作为基本法律架构主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和法规，特别是关于法

庭的组织和运作的法律，和确保 高司法委员会以及整个司法系统的独立、公正

和效力； 

__________________ 

 
3
 A/58/268。 

 
4
 见 A/5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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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欢迎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草案；反腐败法；法官和检

察官地位法（司法行政官法）、修正 高司法委员会组织和运作法的法律草案、

法律和司法改革战略及其实施行动计划，敦促政府通过皇家法官和检察官培训学

校及柬埔寨王国律师协会律师培训和法律专业人员深造中心继续加强法官和律

师的培训，并鼓励政府使人人都能伸张正义和制定一个适合柬埔寨情况的法律援

助计划； 

 4. 又欢迎通过《关于社会用地特许权的附属法令》，敦促柬埔寨政府加倍

努力处理与土地权利有关的问题，特别是通过关于经济用地特许权的附属法令和

关于减少和具体免除 10 000 公顷以上用地特许权的附属法令，提高透明度，优

先重视土地管理和行政改革项目，继续审查土地特许权合同及其实施情况，并关

切地注意到掠夺土地、强迫驱逐和流离失所情况恶化等仍然存在的问题； 

 5. 鼓励柬埔寨政府作出进一步努力，迅速、有效地实施其改革方案，包括

施政行动计划以及警务和军事改革，特别是复员方案； 

 6. 欢迎柬埔寨政府在柬埔寨境内排除杀伤人员地雷和减少小武器方面取

得的进展，并鼓励政府和国际社会继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7. 表示严重关注柬埔寨仍然存在有罪不罚的情况，确认柬埔寨政府为起诉

违法作案分子所作的努力和采取的行动，并吁请政府作为重大优先事项加紧努

力，依照正当法律程序和国际人权标准对所有犯下严重罪行，包括侵犯人权者紧

急进行调查和起诉； 

 8.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柬埔寨监狱的状况，关心地注意到为改善监狱系统作

出的一些重要努力，建议国际社会继续协助改善拘留的物质条件，并吁请柬埔寨

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改善拘留状况，包括审查判刑政策和制定替代监禁的非拘

留措施，防止任何形式的酷刑，向囚犯和被拘留者提供适当的饮食和保健服务，

满足妇女和儿童的特殊需要，和依照现行有关条例恢复让律师、家属和人权组织

探望监狱囚犯； 

四 

侵犯人权和暴力 

 

 1. 表示严重关注侵犯人权的行为继续存在，包括酷刑、审前拘留期过长、

侵犯劳工权利、强迫驱逐和政治暴力，包括杀害政治活动分子、警察和军事人员

参与暴力行动和显然得不到保护、无法避免被暴徒杀害等情况，注意到柬埔寨政

府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并敦促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防止

这些侵犯行为，包括考虑设立一个关于暴徒杀害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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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敦促柬埔寨政府通过寻求技术援助等，采取一切措施打击一切形式的歧

视和防止针对任何种族或族裔群体成员的暴力，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以及履行其作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5
 缔约国所承担的义务； 

五 

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法庭 

 

 1. 重申近代历史上柬埔寨境内 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是由红色高棉犯下

的，确认红色高棉的 后垮台和柬埔寨政府的持续努力为恢复和平与稳定奠定了

基础，以期在柬埔寨境内实现民族和解，调查和起诉民主柬埔寨高级领导人和

应对 1975 年 4 月 17 日至 1979 年 1 月 6 日期间所犯的罪行和严重违反柬埔寨刑

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和惯例以及柬埔寨承认的国际公约的行为负责任者； 

 2. 欢迎联合国同柬埔寨政府在 2003 年 6 月 6 日达成协定，设立特别分庭，

根据协定第 12 条所载的关于正义、公正和正当程序的国际标准行使其审判权，

促请秘书长和柬埔寨政府为早日设立特别分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呼吁国际

社会根据大会第 57/228 B 号决议向特别分庭提供援助，包括提供财政和人力支

助； 

六 

保护妇女和儿童 

 

 1. 欢迎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在防止家庭暴力和保护家庭

暴力受害人的法律草案方面取得的进展，敦促柬埔寨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制止

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包括性暴力，并采取一切步骤，包括寻求技术援助，履

行其作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6
 缔约国所承担的义务； 

 2. 赞扬柬埔寨政府致力防治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艾滋病毒/艾滋病），并鼓励它继续注重这个问题； 

 3. 欢迎柬埔寨政府作出一系列努力，包括制定惩治贩运法草案来查禁人口

贩运，同时严重关切地注意到日益严重的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以及对他们进行性

剥削的现象，并要求政府和国际社会加强一致努力，全面解决这些问题； 

 4.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 有害的童工形式的问题，吁请柬埔寨政府立即采取

有效措施，通过执行柬埔寨关于童工的法律、现行的劳工法以及惩治贩运法中关

于保护儿童的规定和起诉触犯这些法律的人，来保护儿童，使其免受经济剥削和

免于从事可能有危险、影响其教育或损害其健康、安全或道德的任何工作，请国
__________________ 

 
5
 第 2106 A（XX）号决议，附件。 

 
6
 第 34/180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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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劳工组织在这方面继续提供必要援助，并鼓励政府考虑批准国际劳工组织 1999

年《关于禁止并立即采取行动消除 有害的童工形式的公约》（第 182 号公约）； 

 5. 欢迎增加教育和卫生领域的预算拨款，并鼓励柬埔寨政府及时支付这种

拨款和作出努力，以便进一步改善儿童的健康状况及其获得教育的机会,推动免

费、方便的出生登记和制定青少年司法制度； 

七 

结论 

 

 请国际社会协助柬埔寨政府努力执行本决议。 

 


